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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稅職責

稅務局根據有關法例徵收稅款及收費。入息及利得稅是按納稅人在上年度賺取的入息和利潤評定，而

其他收費是在有關活動發生時徵收。在 2018-19年度評定的入息及利得稅按年增加 291億元 (13.4%) 

(附表 2)，收費則較上年度減少 148億元 (12.3%)。

利得稅

個人、法團、團體和合夥賺取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須課繳利得稅。法團和法團以外人

士的徵稅率分別為 16.5%及 15%。

隨著香港經濟在 2017年顯著擴張，多個行業的應評稅利潤均有穩定增長。2018-19年度利得稅評稅額達

到 1,736億元，較上年度大幅增加 287億元 (19.8%)(圖 5)。

各行業的最後評稅額載列於附表 3及 4 。在 2017-18課稅年度最後評稅總額當中，46.2%來自地產、金

融和銀行業，而分銷業佔 21.5%(圖 6)。

圖 5 利得稅評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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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按業務類別劃分 2017-18課稅年度
的法團利得稅最後評稅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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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稅

從任何職位 (如董事 )或受僱工作所獲得的收入和退休金，而有關入息是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須徵

收薪俸稅，稅款不會超過總入息淨額 (不扣除免稅額 )按標準稅率 (15%)計算的數額。

2018-19年度的薪俸稅評稅數目較上年度增加 5.3%，但由於實施了 2018-19財政預算案的各項薪俸稅

寬減措施，令年內的評稅額較上年度減少了 0.8%(圖 7)。

圖 7 薪俸稅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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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納稅人入息組別分析 2017-18課稅年度的薪俸稅評稅和獲扣減的免稅額分別載列於附表 5及 6。

2017-18課稅年度按標準稅率繳稅的人士有 28,395名，較上年度增加 949名。在薪俸稅評稅總額中，按

標準稅率繳稅的人士佔 40.4%，較上年度增加了 4.6% (圖 8)。

圖 8 按標準稅率繳稅人士

佔納稅人總數比率

2016-17 2017-18

納稅人總數 1,764,543 1,869,593

按標準稅率繳稅人士 27,446 28,395

比率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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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薪俸稅評稅總額比率

2016-17 2017-18

薪俸稅評稅總額（百萬元） 58,774 60,379

按標準稅率繳稅人士所佔的評稅額（百萬元） 21,042 24,369

比率 35.8% 40.4%

僱主申報僱員薪酬的責任

僱主有責任在開始及終止聘用僱員時，以及在僱員行將離開香港超過 1個月時通知稅務局。另外，還要

擬備每年的僱主報稅表，詳列每名僱員的薪酬。過去一年，共有 385,637名僱主向本局遞交僱員薪酬及

退休金報稅表。

稅務局設有網上僱主稅務講座，並在網站提供資訊幫助僱主明瞭有關的稅務規定，內容涵蓋填寫僱主報

稅表、僱主的稅務責任和常遇疑難的解決方法。此外，僱主亦可透過表格傳真服務，索取已填妥的僱主

報稅表和通知書範本。

物業稅

物業擁有人 (包括法團 )須課繳物業稅，稅款按物業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 (15%)計算。個別人士如

全權擁有出租物業，應將租金收入申報在個別人士報稅表 (BIR60)上。物業如屬個別人士聯權或分權擁有，

或是由法團／團體擁有，租金收入則應申報在物業稅報稅表 (BIR57／ BIR58)上。物業擁有人如就其業務

使用的物業繳付了物業稅，可以用該稅款抵銷他們應付的利得稅。以法團來說，他們亦須為物業收入課

繳利得稅，稅率按公司利得稅稅率計算。為免每年須用物業稅抵銷利得稅，法團可申請豁免繳交有關物

業的物業稅。

附表 7載有稅務局記錄的物業分類及按物業的擁有人數目分類統計資料。2018-19年度物業稅的評稅數

目較上年度上升 7.6%，評稅額則增加了 9.2%(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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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物業稅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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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入息課稅

如有應課利得稅及／或物業稅的入息，個別人士可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這項評稅方式是將納稅人

和配偶 (如屬已婚 )的所有收入合併，扣除免稅額後，採用與薪俸稅相同的累進稅率評稅。如選擇適當，這

個方法可減輕納稅人和配偶的整體稅務負擔。

2018-19年度個人入息課稅的評稅數目較上年增加了 9.9%，評稅額亦增加了 12.5%(圖 10)。

圖 10 根據個人入息課稅作出的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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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協定網絡

當香港及另一司法管轄區對納稅人的同一項入息或利潤徵稅，便會產生雙重課稅的情況。擴大香港的稅

收協定網絡可減少香港和締約夥伴的居民雙重課稅的機會，亦有助促進香港與世界各地的經貿、投資及

人才互通，增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投資和商業中心的競爭力。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香港已與 40個司法管轄區（即奧地利、白俄羅斯、比利時、文萊、加拿大、

中國內地、捷克、芬蘭、法國、根西島、匈牙利、印度、印尼、愛爾蘭、意大利、日本、澤西島、韓國、

科威特、拉脫維亞、列支敦士登、盧森堡、馬來西亞、馬耳他、墨西哥、荷蘭、新西蘭、巴基斯坦、葡萄牙、

卡塔爾、羅馬尼亞、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瑞士、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英國及越南）

簽訂了涵蓋不同類型收入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自 2014年起，香港已與合適的夥伴簽訂稅務資料交換協定（交換協定），以符合有關資料交換的國際標

準。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香港已與 7個司法管轄區（即丹麥、法羅群島、格陵蘭、冰島、挪威、

瑞典及美國）簽訂了交換協定。

香港致力提升稅務透明度和防止逃稅。中央人民政府已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交存聲明，

把《稅務徵管互助公約》（《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公約》於 2018年 9月 1日在香港生效，

香港可藉《公約》的多方平台與其他稅務管轄區執行就評稅和徵稅事宜各種方式的徵管合作，包括按要

求交換資料、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和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方案下的自動交換國別報告及自發交換

稅務裁定資料。

事先裁定

納稅人可就《稅務條例》的條文如何應用在一項特定的安排上，向稅務局申請事先裁定。這項服務按收

回成本原則收取費用，裁定有關「地域來源徵稅原則」應用在利得稅個案的基本申請費用為 45,000元，

而其他裁定為 15,000元；如處理有關裁定所需的時間超出限定，申請人須另外繳付附加費用。如申請時

已提交足夠資料，而本局無需作進一步查詢，本局會儘量在 6個星期內回覆。

在 2018-19年度，本局完成了 27宗事先裁定的申請 (圖 11) ，大部分的申請是關於利得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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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事先裁定

2017-18
數目

2018-19
數目

承上年度有待裁定的個案 18 11

加：該年內收到的申請個案 33 27

51 38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作出裁定 26 18

撤銷申請 8 6

拒絕裁定 6 40 3 27

轉下年度有待裁定的個案 11 11

預先定價安排

預先定價安排是一項就相聯企業之間跨境交易所作出的安排，以預先訂立一套適當的準則，釐定該交易

在一段固定時間的轉讓定價。通過預先定價安排，企業有機會與稅務機關就如何應用獨立交易原則達成

協議，讓轉讓定價問題出現時可以有效地即時處理，從而避免日後需要面對轉讓定價查核的風險。這項

安排有助企業更準確地評估稅負，有利營商。

單邊預先定價安排是一項局長與企業就其與相聯企業於跨境交易的轉讓定價所達成的安排。由於過程中

沒有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全面性協定 )夥伴的參與，因此不能保證全面性協定夥伴是否認同有關安

排。

雙邊預先定價安排是一項由局長與一個全面性協定夥伴的主管當局就跨境交易的轉讓定價所達成的安排。

該安排可確保企業不會出現雙重課稅的情況。這項優點同樣適用於多邊預先定價安排（即涉及兩個或以

上全面性協定夥伴時所達成的類似安排）。

稅務局於 2012年 4月推出預先定價安排計劃，並於 2018年 7月引入法定的預先定價安排制度。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稅務局已收到多項雙邊預先定價安排的申請，涉及不同全面性協定夥伴（包括中國

內地、意大利、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荷蘭和泰國）。各項申請正處於預先定價安排計劃中的不同階段，

部分個案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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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納稅人如不滿意評稅，可在訂明期限內以書面向局長提出反對。如反對因沒有提交報稅表而作出的估計

評稅，反對通知書須連同填妥的報稅表及帳目（如適用）一併提交。每年大部分反對是源於估計評稅，

這類個案大多能依據其後收到的報稅表迅速解決。其他類別的反對個案亦多數因納稅人與評稅主任達成

協議而和解。只有少數反對個案最終須由局長作出決定。在 2018-19年度，本局共處理完畢 93,384宗

反對個案 (圖 12)。

圖 12 反對個案

2017-18
數目

2018-19
數目

承上年度有待處理的個案 40,011 41,303

加：該年內收到的個案 80,497 95,314

120,508 136,617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和解 (無須由局長作出決定 ) 78,695 92,801

由局長作出決定：

確認評稅 285 277

調低評稅 122 176

調高評稅 97 124

取消評稅    6    510  79,205 6   583 93,384

轉下年度有待處理的個案 41,303 43,233

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納稅人如不接受局長就其反對個案所作出的決定，可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委員會是獨立法定機

構。在 2019年 3月 31日，委員會有 1名主席、8名副主席及 66名委員，主席及副主席是曾受法律訓

練及具有法律經驗的人士。在 2018-19年度，委員會共處理完畢 39宗上訴個案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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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上訴

數目

在 2018年 4月 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31

加：本年內提出上訴的個案 49

80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撤銷上訴 15

上訴裁決 :

確認評稅 8

調低評稅 (部分 ) 2

調高評稅 14

取消評稅 0

其他 0 24 39

在 2019年 3月 3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41

向法院提出上訴

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但納稅人或局長可依據《稅務條例》第 69條，就委員會所作決定中的法律問

題，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在 2016年 4月 1日之前，納稅人或局長須經委員會呈述案件，方可向法庭提

出上訴。自該日起，呈述案件程序被取消，納稅人或局長須向法庭提出申請並獲批予上訴許可，否則不

可提出上訴。

在 2018-19年度，原訟法庭就 1宗有關補加稅評稅的上訴及兩宗由納稅人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作出裁決。

在 1宗拒絕給予上訴許可的裁決中，原訟法庭亦駁回納稅人就離職時所得的收益應否課稅所提出的論據。

上訴法庭在本年度就兩宗納稅人的上訴作出裁決。就涉及離職時所得的收益應否課稅的案件，局長已獲

上訴法庭給予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規定，納稅人或局長在獲得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給予上訴許可後，可就上訴法庭

的裁決提出上訴。在 2018-19年度內，終審法院就 1宗有關納稅人有否更改持有土地的意圖的案件給予

上訴許可。

圖 14列出在 2018-19年度向法院提出上訴的個案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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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向法院提出的上訴

原訟法庭 上訴法庭 終審法院 總數

在 2018年 4月 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2 2 0 4

加：本年內提出上訴的個案 2 1 2 5

4 3 2 9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1 2 0 3

在 2019年 3月 3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3 1 2 6

商業登記

稅務局致力維持有效率的商業登記制度。在本港

經營業務的人士須就業務辦理商業登記並繳納有

關費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商業登記的數

目為 1,517,751，較 2018 年 3 月 31 日減少了

14,926 (圖 15) 。

圖 15 商業登記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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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登記證有效期一般為一年，但商戶可選擇三

年有效期的登記證。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共

有 26,088家商戶持有三年有效期的商業登記證。

2018-19年度商業登記費及罰款收入輕微增加至

28億元，與上年度比較增幅為 3.7%(圖 16)。由

於商業登記費於 2019-20年度獲得寬免，預期下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及罰款收入將顯著減少。商業

登記統計資料載列於附表 8。

圖 16 商業登記統計資料

2017-18 2018-19 增幅

已繳費商業登記證的數目 (總行及分行 ) 1,493,423 1,517,791 +1.6%

收取的商業登記費 [包括罰款 ](百萬元 ) 2,726 2,82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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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商業登記條例》，每月平均銷售或收入總額不超過規定限額的小型業務 (主要憑提供服務賺取利潤

的，限額為 10,000元；其他為 30,000元 )，可申請豁免繳交商業登記費和徵費。如有關申請不獲批准，

商戶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在 2018-19年度獲豁免繳費的個案全年共 16,658宗，較去年增加

12.1%。委員會在 2018-19只接獲兩宗上訴個案。

圖 17 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上訴

2017-18
數目

2018-19
數目

承上一年度有待聆訊的個案 0 0

加：該年內提出上訴的個案 0 2

0 2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上訴成功 0 0

上訴駁回 0 0

上訴撤銷 0 0 1 1

轉下年度有待聆訊的個案 0 1

印花稅

就香港的物業交易、股票交易和樓宇租賃簽立的文書須

予以徵收印花稅 (圖 18)。

圖 18 印花稅收入組合

股票

(41%)

不動產 
(58%)

租約等

(1%)

2018-19

整體而言，2018-19 年度的印花稅收入下跌了 16%

（152億元）(圖 19及附表 9) 。導致整體印花稅收入

減少的原因如下：

(1)  《2018年印花稅（修訂）條例》（「2018修訂條

例」）於 2018年 1月 19日（「刊憲日期」）在

憲報刊登。2018修訂條例訂明除獲豁免外，2016

年 11月 5日或之後簽立以處理住宅物業的文書的「從價印花稅」稅率，劃一增加至 15%。在 2016

年 11月 5日至 2018年 1月 18日期間（「過渡期」）簽立的住宅物業交易文書，如須按 15%稅率

予以徵收從價印花稅，繳納附加印花稅的限期為刊憲日期後的 30天內（即 2018年 2月 18日或之

前）。在 2017-18年度，印花稅署就過渡期的文書共收取了附加印花稅 79億元。就過渡期文書收

取的附加印花稅在 2018-19年度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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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19物業買賣的成交量低於 2017-18。

(3)  2018-19年度股市總成交金額減少，以致從證券交易所收取的印花稅下降。

圖 19 印花稅收入

2017-18
(百萬元 )

2018-19
(百萬元 )

增幅／減幅

不動產 57,376 45,899 -20%

股票 36,930 33,102 -10%

租約及其他文件 867 978 +13%

總額 95,173 79,979 -16%

遺產稅

遺產稅是就已故人士在香港的遺產而徵收。遺產

稅的稅率介乎5%至15%，視乎遺產的價值而定。

遺產價值不超過 750萬元則無須繳納遺產稅。

《2005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於 2006年 2

月 11日生效，凡在該日或之後去世的人士的遺產

無須課徵遺產稅。在 2005年 7月 15日至 2006

年 2月 10日期間去世的人士的遺產，如基本價

值超逾 750萬元，只會被徵收 100元的象徵性稅

款。2018-19年度遺產稅的新個案數目為 551宗，

較上年度減少 17% (圖 21)。

圖 20及 21展示過往兩年已評核個案的遺產組合和經本局處理的遺產稅個案。

圖 20 遺產組合

83%

87%

1%
16%

13%

2017-18

2018-19

不動產 上市股票 非上市股票

銀行存款 其他

圖 21 遺產稅個案

2017-18
數目

2018-19
數目

新個案 665 551

完成個案

- 須徵稅個案 3 2

- 豁免個案 632 565

635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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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遺產稅收入為 8,800萬元 (附表 10），較上年度增加 5,700萬元 (183%)。

遺產稅須在遞交遺產申報誓章時繳納 (或在死者去世後 6個月內繳納，以較早者為準 )。本局於本年度在

未發出正式評稅前已先收到的稅款合共 8,450萬元 (附表 10)。

博彩稅

博彩稅是就香港賽馬會管理的賽馬和足球比賽投注所取得的淨投注金收入，以及六合彩獎券收益而徵收。

在 2018-19年度，有關活動的博彩稅稅率維持不變 (圖 22)。

圖 22 2018-19年度博彩稅稅率

稅率

賽馬

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 淨投注金收入

最初 110億元 72.5%

其次 10億元 73%

其次 10億元 73.5%

其次 10億元 74%

其次 10億元 74.5%

餘額 75%

境外賽事的本地投注 淨投注金收入 72.5%

六合彩獎券 收益 25%

足球博彩 淨投注金收入 50%

2018-19年度整體的博彩稅收入總額較上年度增加 1.1%(圖 23及附表 11)。

圖 23 博彩稅收入

2017-18
(百萬元 )

2018-19
(百萬元 )

增幅／減幅

賽馬 13,281.8 12,696.7 -4.4%

六合彩獎券 2,023.3 1,987.1 -1.8%

足球博彩 6,654.0 7,510.6 +12.9%

總額 21,959.1 22,194.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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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稅券

納稅人會在兩種情況下購買儲稅券。

第一種情況是納稅人希望儲錢交稅。稅務局提供兩項服務計劃，分別是以所有納稅人為對象的「電子儲

稅券」計劃和專為在職及退休公務員而設的「即賺即儲」計劃。納稅人開設儲稅券帳戶後，可透過多種

方法購買儲稅券，包括銀行自動轉帳、電話、互聯網和銀行自動櫃員機。而在「即賺即儲」計劃下，在

職或退休公務員可以每月從薪金或退休金中扣除一筆指定金額用作購買儲稅券。這類儲稅券在用作繳付

稅款時可賺取利息，而利息是以購買日訂下的利率計算，生息期以 36個月為上限。

在 2018-19年度，「電子儲稅券」計劃的買券數目和款額較上年度分別減少 2.1%及 19.1%。「即賺

即儲」計劃的買券數目和款額分別減少 3.5%及 2%(附表 12)。售出儲稅券總款額較上年度減少 16.5% 

(圖 24)。

第二種情況是稅務局局長要求對評稅提出反對的納稅人，購買與爭議中稅款等額的儲稅券。在有關反對

或上訴獲裁定後，這些儲稅券會用作繳付應課稅款，當中只有最後退還給納稅人的款額，須以持券期內

生效的浮動利率計算利息。

圖 24 售出儲稅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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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28 1,713

91,456 88,932

2017-18 2018-19

('000)

與反對及上訴有關的儲稅券

數目

442.7530.1

2017-18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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